
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根据《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（2025 版）》， 《红树林系列宣传报道项目》项目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：

	采购项目名称 ：红树林系列宣传报道项目
项目预算金额：195,000元

	采购项目描述：(内容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需求等）
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，习近平总书记在《湿地公约》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宣布在深圳建立“国际红树林中心”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，这是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、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球家园的重大战略举措。
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坚决扛起这一重大政治使命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，将其置于城市发展核心战略位置，旨在将中心打造成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科研合作的核心平台，赋能城市国际交流与合作，擦亮深圳生态文明建设的"国际品牌"。
值此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、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1周年的重要时点，开展红树林系列宣传具有重要意义。本项目以“政策创新-生态实践-国际协同-全民参与”为主线，通过系统梳理深圳在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、国际合作机制创新、社会力量动员等方面的实践成果，开设新闻专栏及输出双语视频，全方位展现中心建设进展。本项目将有力传播红树林保护的“深圳经验”和“中国方案”，提升中心的全球影响力，为高质量建设运行中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、彰显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责任与担当。
项目期限：
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，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全部工作内容。
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包含:
（1）新闻文案撰写。围绕红树林保护的政策创新、国际协同与生态价值转化等维度，撰写高质量新闻稿，契合生态文明叙事与国际传播语境。
（2）多渠道媒体发布。依托主流媒体、海外平台及社交媒体矩阵，分阶段推送新闻专栏与视频内容，实现“一次采集、多元生成、多端发布”，扩大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。
（3）视频脚本撰写。围绕主题，策划双语视频脚本，以候鸟迁徙、生态修复为主线，融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叙事，确保内容兼具科学性与感染力，为高质量视频制作奠定基础。
（4）视频拍摄与制作。根据视频脚本，以深圳红树林湿地为实景，采用4K超高清标准拍摄，运用航拍、延时、微距等专业手法，输出5分钟双语精品视频。制作期间将输出样品视频供审阅，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修改，确保画面质感与叙事效果达到高质量输出标准。
（5）周期把控。制定详细项目时间表，明确各阶段里程碑节点，统筹内容生产、审核与发布流程，确保本次宣传项目有序推进、按期交付。
（6）成品交付。最终交付包括新闻专栏系列稿件（按排期准时发布在各个新媒体平台）、双语视频成片，均符合国际传播技术标准与品牌调性要求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深圳特区报传媒有限公司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深圳特区报传媒有限公司作为深圳报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，是深圳市委机关报《深圳特区报》的运营主体，其资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一、权威党媒背景，具备政策传播的独特优势
《深圳特区报》作为深圳市委市政府重大活动、重点项目优先指定的"一报一台"单位，在政策解读和重大主题宣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。该报日发行量60万份，覆盖全国及港澳地区，曾承担全市“年度十件大事”、各委办局“高端访谈”等重大宣传任务，具备准确理解和传播国家战略、城市重点工作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。
二、全媒体运营实力，构建立体化传播矩阵
公司运营的“读特”客户端作为深圳门户新闻客户端，立足深圳、服务湾区、影响全国、链接世界，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。同时，公司具备从内容策划到制作执行的全链条服务能力，能够满足本项目新闻专栏、视频拍摄、媒体发布等多元化需求。
三、专业团队支撑，保障项目高质量交付
公司拥有深耕时政报道和生态领域报道的专业采编团队，熟悉国际传播规律。在视频制作方面，曾成功制作多部生态主题纪录片。其母公司深圳报业集团整体运营“学习强国”深圳平台，在内容审核、多语种编译、渠道分发等方面具有成熟经验和资源积累。
四、在地服务优势，深度理解项目背景
作为扎根深圳的本地媒体，公司对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建设背景、深圳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有着深刻理解，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内涵和传播要点，确保内容生产既符合国家战略要求，又体现深圳特色。
基于以上资质，深圳特区报传媒有限公司完全具备承担本项目的专业能力、媒体资源和执行经验，能够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，建议作为本项目供应商。

	征求意见期限：
[bookmark: _GoBack]从2025年 12 月 2日起至2025年 12 月 8 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采购人：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
联系人：黄工
　　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红树林路1号
联系电话：0755-83713850            传真：0755-83713850 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

上述内容需包括：
（一）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采购计划、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；
（二）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；
（三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、理由及证明材料；
（四）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；
（五）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；
（六）涉密、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。

